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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农民工生活成了我国文
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热门题材，不少作
家都涉足这个领域的创作，并且出现了主打
写农民工的作家。

在众多的农民工题材文学作品中，不乏
如实反映农民工真实生存状况的作品，但占
大比例的作品给读者的印象是，中国当今的
农民工是一个倍受蹂躏的可怜群体，他们的
雇主几乎都是一些黑心老板，一个个坏得头
顶生疮脚板流脓，比解放前那些黑心地主黑
心资本家还要黑心十倍一百倍。他们一个个
花言巧语、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流氓成性、暴
殄天物，他们一个个绞尽脑汁变本加厉地榨
取着农民工的每一滴血每一滴汗，农民工成
了任他们割嚼的俎上肉。农民工在给他们打
工时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农民工给
这些毫无人性的家伙干了一年甚至干了几年
工，一分钱也拿不到，不但没有钱寄回家养老
抚小，就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最后落了个流
浪街头，情感和肉体都伤痕累累。这还算是好
的。更有的农民工，被这些黑心老板折磨残废
了，折磨死了，就像被丢病猪死狗一样丢了出
来，最后孤魂异乡。特别是女性农民工，尤其
那些花蕾一样的姑娘农民工，更是没有了一
点点做人的尊严，她们在被老板无情敲榨着
血汗的同时，还被老板软硬兼施夺去了贞操，
成了老板的性奴，老板随心所欲日复一日地
摧残蹂躏着她们的肉体，结果她们除了身心
上的无边伤痛，也是一无所获。

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真的就
像这些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那样黑暗和糟糕
吗？雇用农民工的那个老板群体真的像这些
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那样缺乏人性吗？我也是
一个农民，我也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当过农
民工，也为那些个体的非个体的单位打过
工，我打工涉足过云南、上海、广东、广
西、海南等地方，涉足过矿业、建筑业、服
务业，我每次打工结束，不论打工的时间长
或者短，工钱都是清清楚楚结算了并分文不
少地到了手的，我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些文
学作品里所描述的那种黑心老板。相反，我
在广西玉林市一家砖瓦厂打工一年零三个
月，一年多时间里，老板夫妻自始至终都是
把我当做一个亲弟弟来关爱的，我生病了，
他们用摩托车带着我去镇上看医生；我喜欢
看书报，他们掏钱给我订一份；过春节我回
不了家，他们就把我喊到他们家里一起吃年

饭，让我这个远在异乡的“打工仔”享受着家庭的温暖；我
离开的时候，他们不但付给了我所应得的工钱，还另外给了
我三百元作为路费，想不接都不行，把我送到车站，千叮咛
万嘱咐，要一路小心走好，回家后一定来信来电话报平安。
还有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细节：我的衣服在干活时弄破了，
老板爱人找来针线，一针针为我补好，那样子，我感觉就是
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如果说我个人的打工经历是特例，不足
以说明问题，那么我所接触了解的一个可以算是庞大的农民
工群体他们的事实状况能不能说明问题？我的家乡县是一个
传统的农业县，我们县的农民有着外出务工的传统，近些年
来更是有数以万计的青壮年劳动力以农民工的身份到外边打
工赚钱，近的在省内，远的到沿海发达城市，就连国外一些
地方也有他们劳动的身影。在我栖居的不过四千多人口的
村，每年都有将近千人外出打工，我却几乎没有听到过谁起
早摸黑流血流汗后拿不到工钱，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流浪
异乡，也没有听说谁出去打工负伤了死了被老板抛尸野外，
更没有听说谁家出去打工的姑娘媳妇被逼良为娼。一次，我
到了我们县的民工集中打工的一个单位，见到的是他们和其
他省份的农民工在用工单位提供的生活区生活得井井有序，
正常得跟很多国营单位的职工生活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当

然，像任何一个劳动群体一样，农民工中伤亡事故是难以避
免的，我认识的一个人就在采矿时因矿洞的意外塌方遇了
难，但他的亲人几乎没有费多大力气就从个体老板那里获得
了赔偿金，他的亲属对我说老板诚恳的态度让他们伤痛的情
感很受安慰。总之，作为一个也关注农民工潮的人，我所听
到和看到的是，一批农民工出去了，反馈回来的信息很让人
欢欣鼓舞，于是又一批农民工出去了，再一批农民工出去了
……一批批农民工出去，一张张汇票飞了回来，一笔笔钱打
到了各自家庭的储蓄卡上，再接着，一幢幢崭新的楼房竖起
来了，款式各样的高档家具把一个个农民家庭的生活装扮得
精彩纷呈。完全可以说，在我们地方，勤于外出打工的家
庭，往往也都是走到了富裕前列的家庭。外出打工规模大的
村庄，往往也是走到了富裕前列的村庄。而且也不仅仅我们
地方，我采风到过很多地方，平原坝区、边远山区，汉族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都大抵如此。我国内陆省份很多原本因
为土地贫瘠、水利条件差、其他资源又极度匮乏的贫困地
区，就是通过大量向发达地区输送农民工，使当地农民摆脱
了贫穷的困扰，群体地走上富裕道路的，出现了成百上千

“以打工经济强县”“以打工经济强乡”的典范。这是被全国
乃至世界公认了的事实。更不要说，成千上万的农民通过外
出打工，开阔了眼界，学得了经验，学得了技术，把学得的
经验和技术带回家乡，用到了家乡土地上，成了建设的骨干
力量。可以说，我国很多地方农村建设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这些年蓬勃发展的农民打工潮，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与
之相关的另外一个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那些用工的单
位和个人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使
农民工有工可做，农民工自身、家庭以及他们的家乡也才有
了上述的喜人的变化。中国很多地方发生了喜人的变化，他
们功不可没。这些，很多作家为什么就看不到呢？为什么就
没有用充分的笔墨饱富激情地来加以描写和反映呢？

诚然，道德品质低劣的老板肯定是有的。即便到了今
天，甚至在将来，农民工的利益被一些缺乏起码道德和良知
的黑心老板严重侵害的情形会不断发生，个别时候个别地方
还会很严重，这也确实需要我们的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深
刻暴露，去揭发抨击，以唤起全社会对农民工群体予以更深
切的关注，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利
益。这是作家和文学不可推卸的责任。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作
家如何把握好这个“度”，既不回避，也不作无根据无原则的
肆意夸大，背离基本的事实，把这个领域描写得一片漆黑令
人恐怖。作家们应该知道，无论是私营的还是其他形式的用
工单位业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仅知法而且自觉地守
法，因为他们更比一般人要深知他们与农民工之间唇亡齿寒
的利害关系，懂得无视法律肆意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对他们
事业发展的毁灭性破坏，故而他们更加自觉地遵法守法。特
别是随着党中央和各地组织对农民工利益的空前关怀，并强
化了这方面的法制性管理，加上农民工群体不断走向成熟，
自我维权意识不断加强，少数黑心老板胡作非为的空间也越
来越小，农民工的打工环境也因此被不断优化。揭露阴暗面
是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讴歌时代同样是作家不可推卸的责
任。两者不能偏废。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作家依然在
自己远离这个生活领域的情况下，闭门造车，想当然地认定
用工的老板就是一群坏鸟，坏得令人发指；认定农民工就是
一个遭人随心所欲宰割的群体，卑微可怜得叫人心痛。这会
使用工者集体地背上了名誉的黑锅，使他们不同程度地蒙上
了不白之冤，破坏和损毁了他们原本的良好形象，打击了他
们的积极性，制造出不应该有的矛盾，农民和农民工更是成
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农民工的自尊和情感受到了严重伤
害，农民工特别是那些女性农民工的声誉被严重损毁，人格
和尊严长期遭受莫须有的中伤而难以治愈。再一个就是，农
民工潮由此而蒙上的浓郁的阴影，让很多农民想走出去而不
敢，想打工而不敢，从而妨碍农民工潮的健康发展，扩展之，就
是城市和乡村建设上遭受不可避免的损失。
更不用说，这种对事实的扭曲，有可能伤及改
革发展的社会氛围。这些，不知道相关的作家
和编辑认真地想到过没有？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
祥云县刘厂镇江登村农民）

在如今这个大众文化时代，文化精英急剧边缘化，作为
精英文化身份表征的精英文艺也日渐丧失被人膜拜的光晕，
而民间文艺却以其来自民间泥土深层的草根文化气质和贴近
大众的亲和力备受世人推崇。近年来，联合国关于保护文化
多样性的倡议越来越深入人心，国内冯骥才等人抢救民间文
化遗产的努力也逐渐获得了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下大力气挖掘、包装本
地的民间文化习俗，以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时间，
民间文艺似乎繁盛异常，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举行一届
比一届规模盛大的庙会、民俗节、文化节。一些从来不是少
数民族集聚地的古镇也开始有了泼水节。而绣楼里，同一个
妙龄女郎也开始每天不厌其烦地为看客们抛撒绣球，演绎着
游人想象中古代富家女招亲的传奇。

但一方面是各地不断涌现的民间文化热，另一方面却是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民间文化现状和前景忧心忡忡，他们
为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奔走呼号。到底什么是民间文艺？
当代的大众文化、流行文艺、通俗文艺是否就是现代的民间
文艺？民间文艺与平民文艺、乡村文艺是否可以画等号？民
间文艺的开发与商业文化、流行文化的运作能否实现互利双
赢？

民间文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集体创作，其作者往往是复
数的、匿名的。在这一点上，民间文艺与通俗文艺、作家文
艺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从更深层次来说，这种差异乃是根源
于三者不同的生成缘由和文化追求。民间文艺是从民众文化
生活的土壤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是民众深层精神需要
的自发结果，而不是商业小众受利益驱动特意制作的“人工
制品”，也不是士大夫追慕文化资本的“附庸风雅”。民间文
艺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与民间文化生活水乳交融的生
活情态，它不具有通俗文艺和高雅文艺那样浓重的个体性、
人为性、后验性，也不与生活分离而飘向精神的苍穹，它始
终根植于日常生活，保留了文艺与世俗生活、衣食住行未曾
分离时的原汁原味。

民间文艺也不同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民间文艺虽然
像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一样广为传播和风行于市，但它们的
生成状况和传播路径却大为不同。民间文艺来自民间，它是
原生态的草根文化，是民间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从来就
不在生活之外，不是生活之外的人为装点。而大众文化、流
行文化则是商业“小众”借助大众传媒处心积虑进行策划、
包装、炒作，诱导大众的“行为秀”。民间文艺以自下而上的
方式传播，它孕育于民间里巷，在上流社会的附庸风雅中蒸
发和弥散。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则是从上而下地推广开来，
它是天际无根的云霓，由商人和其雇佣的艺人创意和制作，
在闹市迅速流播，并逐渐蔓延向村野。

民间文艺洋溢着民间情调和草根精神，它以其民间性、
平民性、原生性、稚拙性而区别于宫廷文艺、庙堂文艺，也
显示出了与精英文化对立的文化品性。但由于具体时代语境
的复杂性和民间社会权力关系的缠搅性，民间文艺在实际上

与庙堂文化、精英文化、流行文化往往并非泾渭分明，而是
盘根错节，缠绞为一。近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大
量民间文艺作品陆续得以整理出版。然而，细查这些作品不
难发现，许多民间文艺往往依赖于上层社会和文化精英的采
撷、整理，如是它才得以保存和流播。而它同时也必然在这
种“关注”中变形。以民间神话为例即不难看出这一点。如
果说神话本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
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对于自然界
的认识等等”（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那么，经过史
家和文人的转述和修改，后世幸存下来的神话在越来越符合
理性逻辑的同时也失却了原初的面貌。其中，由史官采入史
籍的部分转变成了“历史”，并往往与特定政权统治的合法
性、神性发生了关联，打上了鲜明的统治阶级思想的烙印。

《史记·殷本纪》记载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是为殷祖；《周
本纪》 记载姜嫄履巨人迹而生稷，是为周祖。神话变为了

“史实”，而商周的统治也因此有了天命的依据。而由文人整
理的神话则越来越被雅化。以西王母的故事为例，最早记载
西王母的 《山海经》 中记载的西王母是一位“豹尾虎齿”、

“蓬发戴胜”、“司天之厉及五残”的凶神。而到了后世的《穆
天子传》 和 《汉武内传》 中，西王母则逐渐变成了诗谣酬
唱、颇有威仪的风雅女神、群仙之首。那些没有被史官、文
人所采用、整理、加工的民间文艺则逐渐堙灭无闻了。

与神话相比，民间传说与文人创作有着更为密切的关
系。“史材诗笔”的唐传奇、元代戏曲、明清小说有许多就是
文人改编、整理民间传奇故事的产物。关汉卿名剧 《窦娥
冤》的故事源于民间流传甚广的“东海孝妇”传说。蒲松龄

《聊斋志异》更是对民间鬼故事进行深加工的艺术奇葩。这些
民间传说、故事在被文人整理改编时本身也在不断嬗变。以
中国四大民间传奇之一的《白娘子传奇》为例，白娘子故事
始出于唐代文言小说《白蛇记》，讲元和二年，陇西人李广在
长安为一身着白衣的靓丽女子所惑，被“化着一摊清水”。此
文言小说应是对民间传说的加工润饰，这时的白娘子还纯粹
是一个害人的蛇妖，而到了明代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锋
塔》 中，白娘子妖性减弱，执著于爱情的一面则得到了强
化。到清代中期方成培编写的《雷锋塔传奇》中，白娘子更
变成了一个美丽善良、坚贞不屈、执著于爱情的中国传统女
性。

如果说民间文学在脱离其自发产生和流行的环境之后，
虽被扭曲，大失原貌，但毕竟还是保存了下来，那么许多其

他民间文艺形式则没有这样幸运。当前虽然各级政府文化部
门出于各种目的在大力保护民间文艺，但其结果并不理想。
例如，四川绵竹是明清时期中国年画生产的四大基地之一，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结构、风习的深刻变化，绵竹年画濒
临困境。虽然现在四川省把它列为民间文艺保护的重点项
目，但曾经洋溢在这种文艺形式和这个年画之乡中的勃勃生
机早已失落。目前虽还有些家庭在生产传统的手工印刷填色
的年画，但他们的存在依赖的是政府文化部门的保护和慕名
而来的外地游客，而不是民间自发产生的需求。历史上印刷
年画用的木质模板现在也只有极少的老年人能够刻制。同
样，朱仙镇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等的保护也不容乐观。在
如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潮中，许多传统民间文艺形式
得到了抢救和保护，但这也不过是使它们存在于类似博物馆
的环境中，它们曾经葆有的民间性却早已丧失了。

民间文艺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通俗文艺之间同样也
并非泾渭分明。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民间文化和民间
文艺成为了资本和商业的新宠，被纳入了资本运营的轨道，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开发。民间文化的大规模开发一方面
使民间文艺、民间文化得以走出深闺，播于都城，焕发出了
生机和活力。但另一方面也在使民间文化、民间文艺沦为商
业资本和消费文化的附庸。面对这种局面，人们更多的时候
往往义愤填膺地指责商品化逻辑扭曲、戕害了民间文化，阉
割了民间文艺。但实际上民间文艺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
通俗文化从来就不是不可兼容。中国古代的勾栏戏曲、平话
鼓书、歌舞杂耍等民间文艺的演出往往就是庙会、赶集、市
贸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性的商业活动。宋代的庙会
已与庙市有机结合，同时具备了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宋代
以降直至民国，庙会长期集商贸、艺术、信仰、游乐于一体

（参看陈艳冰《民间文艺活动的经济意义》）。现代中国的许
多民间文艺样式如东北的二人转、西北的皮影戏、吴桥杂
技、山东琴书大鼓、海陆丰的正字戏等也恰恰是借助商业性
的经营和演出才获得生路，得以维持和发展。在此，鄙俗的
商业算计与高尚的精神娱乐不但不相冲突，反而水乳交融、
相得益彰。

通行的教科书一般认为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别有三
点，一是民间文学由人民大众集体创作，而通俗文学则是个
人创作；二是民间文学是口头创作和流传，而通俗文学则是
书面创作和流传；三是民间文学反映整个民族或某一个群体
的思想与情趣，而通俗文学反映个人的生活感受，且创作的

动机多与商业因素相关 （参看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
程》）。但在面对民间文艺的事实时，这种界说往往捉襟见
肘。例如，唐代的说话是当时民间非常流行的一种文艺形
式，元稹曾为此写有“光阴听话移” 的诗句。作为一种口头
艺术，大多数说话故事没有具体明确的惟一作者，因此，说
话似乎可以看做是一种民间文学。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说话
都是以话本为依据的，而且在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指望
民间自发产生大量话本故事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说话
者的背后，一定有为了商业利益而不断创作的商业作家。如
此说来，说话又符合通俗文学的标准。

民间文艺与乡土文艺、农村文艺也有很大不同，不能简
单地混为一谈。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但凡谈到民间文艺和民
间文艺保护时，对于民间文艺概念的界定在时间上基本上都
是指向过去的，在内涵上则限于乡土文艺。似乎只有乡土文
艺、农村文艺才是价真货实的民间文艺。但是既然民间和民
间文艺是一个历时的不断流变的过程，既然民间文艺的灵魂
和实质在于体现民间精神，那么凡是来自民间，具有世俗气
息、民间精神、草根属性的文艺就都属于民间文艺。民间并
非一成不变，有农业文化形态的民间，也有工商业文化形态
的民间。有前工业时代的民间，也就有后工业化时代的民
间。民间不等于乡村，民间文艺当然也并非仅限于农村文
艺。例如现在市井间颇为流行的手机短信就应被视为新型的
民间文艺，既然活跃在古代民间的平话鼓书、歌舞杂耍是民
间文艺，那么活跃在现今民众生活中的散打评书、手机短信
为什么就一定不能是民间文艺呢？

民间文艺的横向构成也同样非常复杂。民间文艺总是
“多元一体”的存在，包含着历史地形成和积淀的多种类别、
层次的民间文艺，在今天的民间文艺宝库中，农业文化形
态、工商业文化形态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民间文艺呈多元共生
之势。民间文艺构成的复杂性还在于民间文艺与庙堂文艺实
际上并非总是势不两立、泾渭分明的。由平民创作的文艺常
常也自觉不自觉地刻有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确如鲁迅
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所言，乡间的平民常常对绅士格外
钦敬，所唱的山歌野曲宣扬的常常是陈腐的绅士式的封建道
德。这一点颇耐人寻味，可以说，我们长期以来所设想的那
种与统治阶级文艺大相径庭的纯粹的民间文艺实际上只是一
种一厢情愿的虚构。应当看
到，民间文艺的世界是一个各
种价值观消长离合的世界。在
这个世界里既有平民世界自发
生成的素朴人道主义精神和民
间立场，也有千百年来由外力
植入的剥削阶级意识和趋炎附
势的奴性意识。可以说民间文
艺显现着生活的光明和缺憾，
生活本身的全部丰富性、复杂
性、自然性、原生性。

充满生机的民间文艺
□何志钧 范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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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是一种艺术概念，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描写的
生活图景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相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
术境界。唐代司空图说的“思与境偕”（《与王驾评诗
书》），指的便是意境。清末王国维则说：“何以谓之意
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
其口也。古诗之佳者，无不如是。”他还说“境，非独景物
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
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具体地讲，意境是作者主观方面的“意”（包括思想感
情，意趣、理想、情操以及创作意向等） 和客观方面的境

（包括景物、音响、人物、气氛、色调等） 的统一，也就是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情景交融”。

如何创造意境？应自觉地从四个方面下大力气：注情
于景、以景托情、情景交融、传神隐形。（1） 注情于景：
先写了景、后抒情；缘景生情，使得景中有情，从而造成
意境。例：《敕勒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2） 以景
托情：先抒情，后写景，以景烘托其情，使情中有景，从
而构成意境。例：崔护 《题都城山庄》，李商隐 《乐游
原》。（3） 情景交融：指抒情中有景，写景中有抒情，使情
与景相互为用，和谐交融。（4） 传神隐形，无迹而神。诗
中意境总是以神为主，以形为客；以意为主，以象为客；
以情为主，以景为客。许多诗词名家按照心物同构，体异
性通，天人合一的原则，在意境的营构上采取传神隐形的

写法，以实为虚，化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进入脱略形
似的审美领域，力求主客融一，物我相忘，空灵而传神，
无迹而迹，无迹而神。

诗的本质是抒情言志达意，诗人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一
定的感受、情感，“神与物游”，“思与境偕”，寻觅到与其
相应的寄托物，缘情凭境立意，确立一首诗的“意”，即题
旨，主题思想，从而以“意”为帅，以意统“象”，营构诗
中的意，即意境。诗歌中的艺术形象，可以具体分为事
象、物象、意象三类，他们的融合形成诗歌的意境。事象与
物象都融入了诗人主观的情意，如果某种形象与特定的情意
构成了固定的关系，比如说到“明月”，就与思乡、思人相联
系，说到“清秋”，就与悲伤、悲愁相联系，那么这里的“明月”、

“ 清秋”就成了一种具有特定意味的形象，这种含有特定意
味的艺术形象，就是诗歌中的意象。又如“流水”的形象代表
一去不返之意象，“杨柳”是关乎离别的一个意象，甚至某种
色彩，也会具有相关的特定意义。如“青”、“绿”常常用来表现
伤感的情调。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其中写到李隆基马崽坡
事件后心情悲伤，有“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白
在《青门柳》诗中有“青青一树伤心色”。李白《菩萨蛮》一词
有“寒山一带伤心碧”。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有“渭城朝
雨浥新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之句……意象一般不能独立
运用，他要与事象、物象结合在一起组成篇章，而具有意
象的作品往往更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纯洁祖国语言
是作家的责任
搜索新时期的小说、故事、影视、相

声，一些骂人的话，仿佛也随艺术创新
而“不断进步”，似有“话越毒越好”，越
能吸引读者（观众）之现象。这严重地糟
蹋了祖国的语言。一部艺术作品，社会
反响如何，成功与否，取决于作者的思
想进步性和文化含金量。一些骂人的
话，只能得到一小部分人一时的“快
意”。引用大众化的语言，无可非议，但
要讲究文明取舍。肮脏的俗话千万勿要
搬进作品里面。作家和艺术表演者应自
觉负起一种社会责任，把握好“通俗”并
不等于粗俗、庸俗、媚俗、低俗、恶俗、鄙
俗。

在经济科技发达的美国，对那些低
俗、粗俗、恶俗的语言是立法禁止的，对
民间的国骂语言予以坚决抵制；美国有
七句国骂语言被开列出来，任何公共媒
体都禁用这些国骂粗语，谁使用，就被
定为违法。在美国，低俗主要是指一种
与语言表达有关的公共行为。那些“粗
话”“恶语”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同时，也
对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我们知道，在
我们的周围，有多少就因一两句话，导
致双方争吵、冲突，甚或伤财伤命事件。

“二人转”小品到北美演出，因为有侮辱
残疾者形象的语言与内容，所以遭到许
多批评与抵制。相声小品中，如拿他人
形象缺陷取乐，大爆粗口，在北美被视
为恶俗。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如今多彩

文化艺术的长镜头，有多少语言“细节”
或“情节”，值得抵制，必须禁止啊。我们
再看看法国作家都德《最后的一课》中
所写：“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沦作
亡国奴的人民，只要牢记自己的语言，
就掌握了打开民族解放之门的钥匙。”
作家都德把学好用好法语提升到了爱
国主义的高度。中国与法国同样是世界
文明文化大国，我们应当为纯洁自己的
祖国语言而努力创作。

天村（浙江）

本不该有的
“硬伤”

最近热播的大型神话剧《传说》收
视率打破了央视近三年同时段收视纪
录，与高收视率相伴而来的是观众讨论
的不断升温。然而，《传说》尽管画面唯
美、武戏精彩，却仍然与近几年播出的
神话剧一样难逃“挨砖”的命运，而且

“由于剧情上的硬伤频频，惹得网友群
起而攻之”。

《传说》讲述的是黄帝、炎帝时代的
故事，却把玉帝、二郎神、太上老君一并

“请”了进来，这引起了很多神话迷的不
满。《传说》的编剧和导演也许觉得有点
冤，从总体上看，你们基本上没有错。你
们不仅让孩子们知道了我们是炎帝、黄
帝、蚩尤的共同子孙，中华大家庭是 56
个民族的兄弟姐妹；你们也是头一个将
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诸多上古神话传
说用一条故事主线串了起来，通过艺术
的手法强化了人们的记忆，为我们的子

孙预设了一道拒
绝遗忘的最后防
线。这是其他电
视 剧 未 能 达 到
的。

《传说》最大
的硬伤是“请”玉
帝、二郎神、托塔
李天王、太白金星、太上老君等人物出
场。因为“天庭是人间的折射”，人间是
先有男女，后有夫妻、家长、族长……县
长，最后才有国长（皇帝），天上的玉帝
亦是最后从人间挑选上去的，与炎、黄
时代相距甚远，二郎神、托塔李天王就
更远了。其实，如果没有前三位，也还说
得过去，因为太白金星既是（启明星）星
宿名也是神名，太上老君是道德天尊的
化身（太上老君81化之一），因此，让他
们出场并无大碍；甚至可以说，如果前
三位仅仅有玉帝也有情可原，因为玉皇
大帝是黄帝的化身，《庄子》《吕氏春秋》
等典籍上亦有“黄帝本作皇帝”，“皇帝
者，皇天上帝之谓也”等记述。问题是玉
帝身后一旦多出二郎神、托塔李天王等
人物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更重要的是，上述技术性问题，
完全能够避免，只须于剧本定稿之
前，请三两位专家、学者把把关而
已。因此，尽管从总体上看，《传说》
是值得肯定的“传说”，而不是信口开
河的“瞎说”，我仍然同意网友们的批
评，因为只要你们稍作努力，《传说》
是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

周濯街（湖北）

意境的创造和意象的运用
□刘剑虹

文艺
论坛


